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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药店处方外流红利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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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久的处方流转，要摔跟头了

吗？行业人士分析，加强外配处方管理反而

有利于处方流转的发展。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药品在医院收

入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医院严格限

制处方外流。为防止处方外流，部分医院甚

至采用电子处方等限制措施，导致过去药价

虚高，还影响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

此，国家开始推行“医药分开”，处方流转政

策应运而生。

重磅《处方管理办法》在 2007 年出台，

明确规定“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

性药品和儿科处方外，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

诊就诊人员持处方到药品零售企业购药”，

这标志着医院处方流转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发布，将医

药分开确立为医改的关键环节，提出“采取

多种形式推进医药分开，患者可自主选择在

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

随后，药占比、药品零加成等医保控费政策

配合推出，促使医院主动释放部分处方。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试行零售

药店分类分级管理，鼓励连锁药店发展，探

索医疗机构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与药品

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此后，

各地纷纷出台推动处方流转的相关政策，医

院处方流转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从国家到各地对外

配处方的管理趋严，看似对处方流转造成阻

碍，但从长远来看，这正是通过规范处方流

转，促其健康发展，让处方流转政策走得更

远。该人士称，处方流转与外配处方管理相

互促进：医药分开的趋势是不变的，国家鼓

励处方流转，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患者提供更多的购药选择和便利，但是这

一政策的实施需通过规范处方外配，保障医

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由此可

见，外配处方管理是对处方流转政策的细化

和规范，与国家的政策方向一致。

定点零售药店是处方流转、处方外配的

重要受益方，处方流转给了患者更多购药渠

道，为药品零售市场注入活力。近年来因处

方流转大获红利，全国零售药店处方药市场

规模持续增长。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5月，全国零售药店处方药市场规模已达

1013亿元，同比增长 1.3%。但粗放的管理，

与快速的市场增长不匹

配。如今外配处方管理则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规范

市场秩序，最终是为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和购药体验，推动医药行

业良性发展。

国家医保局《通知》有两点：一

是双通道药店2025年1月1日起不

再接受纸质处方，而是需要通过处

方流转平台流转的电子处方；二是

定点零售药店原则上暂不接受跨

统筹区开出的处方。

除了转发国家医保局的《通

知》外，广东省医保局该《通知》还

提出了三点意见：

一是加强医保电子处方流转

平台应用。其中指出要不断完善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功能，做好

定点医药机构规范接入平台信息

系统对接指引工作，鼓励更多符合

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

药店接入平台，开展医保药品外配

处方线上流转业务，方便参保人购

药；同时要及时公布本地开展医保

药品外配处方线上流转的医药机

构名单及咨询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和群众咨询。

二是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

理。其中指出定点医疗机构对本机

构未配备且患者急需的药品，可通

过医保电子外配处方流转外购和结

算，不得违规要求参保人自费外购

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定点零售药

店要认真审核参保人的电子外配处

方或打印的电子外配处方纸质凭证

等信息，严格按规定为参保人提供

购药和结算服务；各地对开展医保

药品外配处方线上流转业务的医药

机构，要及时更新医保定点协议中

外配处方管理的内容。

三是开展医保药品外配处方

专项检查。其中提出年底前依托

大数据分析，按要求开展专项检

查，要做到五个“必查”：纸质处方

使用量大的必查，单个处方开药剂

量大的必查，同一参保人重复超量

开药的必查，单体定点医疗机构纸

质处方开方多的必查，重点科室医

保医师开方数量大的必查。此外，

还要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和典型案

例曝光，引导参保人积极配合；重

大情况要及时向省医保局报告。

除了广东，全国多个省（区、

市）也对外配处方进行了规范和管

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浙

江、四川、北京、重庆、广东、山西、

黑龙江、青海、山东、河北等省（区、

市）就公立医院外购药物进行了规

范和管理。

11月初，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办

公室印发了《关于落实好国家规范

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相关规定

的通知》，强调了定点医疗机构开

具的纸质外配处方要求、外配处方

需遵守的规定等。

9 月 13 日，山东省卫健委发

出《山东省医疗机构院外调配处

方 管 理 规 定（试 行）（征 求 意 见

稿）》，以求解决医院没有配备某

个药物或者患者点名购买时的处

方调配管理问题。其中规定医疗

机构应建立外配处方药物管理目

录并动态调整；医院信息管理系

统（HIS）加入外配处方药物目录

并定期更新，支持开具外配处方功

能；对于未纳入外配目录的药品，

医疗机构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批流

程和管理措施，并通过信息化方式

对此类处方进行全流程监管；对于

住院患者确需使用本院未配备的

药品时，应按照临时采购程序为患

者配备相应药品，不得要求住院患

者自行院外购买药品……

四川也发出过类似的规定。

2024年1月，四川省卫健委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院外

调配处方管理的通知》，其中要求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应于2024年2
月底前完善外配处方管理制度，制

定外配处方管理目录，强调外配处

方将纳入医疗机构统一的药事管

理并需要部门加强监管。

随着医疗技术和患者用药需求的不断

变化，作为医药服务的一种创新模式，外配

处方正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外配处方，又

名院外调配处方，是指在住院、门诊或急诊

诊疗中因诊疗需要使用本医疗机构未配备

的药品或因就诊患者主动要求，由医师开

具，经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审核，患者自行到

院外购买的药品处方。

外配处方的出现，一是满足患者个性

化的用药需求，便于患者院外购药；二是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医院的成本负担，缓

解现场接诊和取药压力，更好地推进医药

分家的医改工作。

但是，外配处方的出现，也增加了管理

使用不善可能带来的用药风险和行风风险。

此次国家医保局对外配处方管理重磅

通知发布的背后，是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

的专项飞行检查发现，一些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外配医保药品处方管理粗

放，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等现象屡有发生，

损害参保人合法权益，威胁医保基金安全，

亟须加强外配处方规范管理。

据央视新闻报道，黑龙江哈尔滨市四

家同时拥有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门诊统筹

管理资质的“双通道”药店，通过伪造上万

张处方，非法套取巨额医保基金。经过公

安部门的深入调查，已确认涉案医保基金

高达6223万元。案发后，涉案的四家“双通

道”药店医保服务协议已全部被解除，并被

责令停业配合调查。公安部门对这四家涉

事药店已经全部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和治安处罚共计 51人，其中刑事拘

留13人、行政拘留3人、取保候审15人。

此次哈尔滨医保欺诈骗保案件再次敲响

了医保基金监管的警钟，加强监管刻不容缓，

国家医保局86号文件即刻下发，并要求各地

深刻剖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部分药店欺诈

骗保的典型案例，全面加强处方流转全流程

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处方欺诈骗保行为。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国家和各地发布的

对外配处方的管理规定和办法，意味着院外

处方管理开始全面“院内化”，院外处方以后

要有进院的门槛了。国家严打欺诈骗保已

经从重点关注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延伸到

了医疗机构与药店之间的流转处方，想通过

院外处方骗保的路将走不通了。

全国多省（区、市）已落地外配处方管理规定

院外处方管理趋严

定点零售药店将受益

广东转发处方外配方案

11月19日，广东省医保局转发《国家医保局
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并提出三点意见，处方外配管理规定在
广东落地。浙江、四川、北京、重庆等省（区、市）也
已落地外配处方管理规定。业内人士认为，院外
处方管理将更趋严格，促进处方流转的良性发展。

■新快报记者 梁瑜


